
“我来自农村，创作题材的灵感

也源自于农村，我将一直以自己的
方式唱下去，直到我唱不动的那一
刻。”现任济宁市普法文艺宣传团团
长，顾成德说唱“山东琴书”30余年，
他每年风雨无阻，坚持下乡演出200
余场,加强了济宁市的法治文化建
设，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带着作品下乡演出，源于老百
姓的喜欢，这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
动力。”顾成德告诉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他把以宪法为核心的各
项法律法规，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反邪教、禁毒的知识，以“山东琴书”、

“河南坠子”曲艺小品融为一体，把
国家法律知识送到千家万户。让老
百姓不仅乐在其中，更将法律知识
牢记于心。

如今已经63岁的顾成德，每次
都坚持演出半个小时以上。“普法演
出在农村都是露天演出，好多次演
出中下起了小雨，演员们衣裳都淋
透了，可观众就是不走，都说节目
好，雨水淋透衣裳也愿意看。”顾成
德说，老百姓还从自己家里拿来雨
伞、塑料布给演员遮雨，自己站在雨

中观看节目，“观众的掌声、笑声，是
对我们最大的安慰和回报。”

从小就生活在农村的顾成德，节
目灵感都来自农村，反映社会现实。其
中，他根据泗水县一村的六个村霸，在
村内横行霸道的事迹，编排了关于扫
黑除恶题材的作品《严打六只狼》，被济
宁市文化广电出版局宣传部评为创作
表演一等奖，更是每次下乡普法扫黑
除恶题材的必备节目。

一次演出中，顾成德得知某村
村民四个儿子不赡养自己的父母，
主动联系当地的村委会，下乡送法
到当地。巡回演出中，他专门挑选关
于“孝道”题材的作品如《老有所养》、

《苦乐娘亲》、《养儿难》等节目，通过
表演对4个儿子触动很大。现在4个
儿子轮流赡养老人，“每次看到别人
通过我们的表演，能有反思和改变，
这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48岁的楚孔岭，是济宁市任城区人

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楚孔岭法官工作

室负责人，主要负责各类民商事案件的

审理工作。每年结案数量均处全市法院

前列，受到了当事人的一致赞誉。

“没想到，济宁法院的法官能够

如此公正办案。济宁能有这样好的法

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到这里投资，我

们放心。”2017年5月，江苏南京一家

汽车企业诉城区一家修理厂配件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方开始倚仗自

己是本地企业，以种种借口拒不提交

证据，并托人找楚孔岭说情。楚孔岭

没有为利益所动，坚持公正地审理案

件，最终为外地企业追回全部欠款
180余万元。

楚孔岭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每审理一

起案件，总是反复核实证据，尤其注

重庭审质量，从不轻易放过庭审过程

中出现的任何疑点，经他手处理的案

件，论证有据，说理充分，条理清晰，

赢得了律师和当事人的尊重，使赢者

赢得堂堂正正，输者输得心服口服。

每年承办600多起案件，楚孔岭

最大的感受就是要珍惜时间，充分利

用在别人眼里的空暇时间。时间是挤

出来的，他把别人眼中的休息、娱乐

时间，都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为了保证案件的公平、公正，楚

孔岭经常放弃休息时间，认真查阅案

卷资料、撰写法律文书。常常是白天

开庭，晚上在家写审理报告、判决书，

已连续多年没休过公休假。凭着一个

法官对法律的尊崇和热爱，2014年两

院合并以来，他共审结各类案件3500
余件，无一超审限案件，无一错案，无

一投诉，无一引发申诉上访，每年结

案数量和质量，均处全市法院前列。

近年来，楚孔岭积极参与关于案

件情况调研等多项活动，都圆满地完

成了工作。在勇于拼搏与奉献的同

时，楚孔岭更擅长思考与创新，每年

都会写一篇有深度的调研文章，由此

赢得了“学者型”法官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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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的马其明是泗水县看守所所

长，1999年8月由武警济宁市支队转业

至泗水县公安局。从军人到民警，马其

明将部队中的点点滴滴融入到看守所

日常工作中，用“军事化”手段管理教

育起在押人员，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个‘半小时’制度，就是早间半

小时、午间半小时和晚间半小时，军事

化管理在押人员。”马其明告诉记者，

如今，泗水县看守所已将三个“半小

时”融入一日生活管理。

“早间半小时”为每天早晨6时至6
时30分，带领监管民警组织被监管人

员在放风场内跑步、做运动、背诵监

规；“午间半小时”为每天中午12时至
12时30分，组织被监管人员读书、学

习、看报，用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改

造被监管人员扭曲的心灵；“晚间半小

时”为每晚7时至7时30分，组织被监管

人员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增强

被监管人员爱国、爱家、爱集体的意

识。同时，每日三餐前组织被监管人员

同唱一首歌，饭后听音乐，舒缓被监管

人员的烦燥心情。

保障监所安全，最重要的是抓好

队伍。如今，马其明坚持从严治警和从

优待警相结合，在推进队伍管理军事

化进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制度体

系、管理规范和监督模式。每月5日、15
日、25日召开监所民警例会，带领民警

集中学习业务知识，组织开展队列训

练，培训岗位技能。

看守所环境复杂，关押着形形色

色的在押人员，管理在押人员的同时，

也要经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马其

明在教育民警不为权钱所诱惑的同

时，以身作则树立标杆，为全体民警做

好表率。连续10年，泗水县看守所队伍

实现零违纪。此外，马其明参照部队管

理模式，加强民警作风养成，看守所民

警们从开始的不适应变为自觉习惯，

将一个普普通通的看守所，打造成一

只“钢铁雄师”。

53岁的潘兴濂，是微山县人民法

院欢城法庭庭长。23年来，他始终奋战

在司法一线，热心接待每一名当事人。

耐心倾听群众的诉求。细心审理每一

起案件。诚心解决每一个问题，把青春

与激情奉献给了他挚爱的审判事业，

守护这片土地的安宁祥和。

“欢城镇是典型的湖区和农业区

结合的城镇，案件大部分涉及群众民

生问题，要化解这种难点，需要从能动

司法着手。”潘兴濂介绍，把群众的合

法权益与合理利益一并纳入裁判视

野，他妥善化解了一个个“剑拔弩张”

的矛盾纠纷，成功调解了一大批复杂

疑难案件。
2012年，留庄六村的366亩良田，因

矿方排放废水被淹，失去良田的村民找

到矿方讨要说法，但矿方拒不赔偿。689
户村民将矿方诉至法院，要求判决被告

补偿青苗损失费210余万元。

“我们都是农民，就想在自己的土

地上劳作，赔偿是短期的，我们不想失

去这片土地。”这是潘兴濂在多次走访

调查中一位村民说的话，而正是这句

话，让潘兴濂深知让村民有地可种是

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设想出一个大

胆的调解方案。

“可以由矿方出资给村民筑起台

田，把田地架起来，上面种田、下面养

鱼。”经过6次座谈和无数次沟通，终于

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矿方支付原告
689户村民台田费用63万元，成功化解

了村民与矿企之间多年来的积怨。

从工作伊始，到如今的欢城法庭庭

长，潘兴濂深知群众打官司不容易，始

终把群众冷暖挂在心间，带领全庭干警

走出法庭，到田间地头调查，到湖岸乡

村办案，倾听群众心声，就地化解纷争，

让群众少跑腿、少受累。

近三年，在只有两名审判人员的

情况下，潘兴濂克服案多人少的困难，

带领全庭干警审结案件1500余件，调解

率达到80%以上，且无一超审限，无一

上访缠诉，将矛盾纠纷有效预防、化解

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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